附件1

结算双审制度

街道财政部门委托两家中介公司对工程结算进行审核，其中一家为主审，另一家为辅审。主审中介公司对工程结算初审完毕后，应当与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会商、确认。形成结算初步结果后，由街道财政部门将初步审核结果及送审资料一并交由辅审中介公司审核。辅审中介公司对该初审结果进行复核，若审核后无异议则由主审机构出具工程结算审定书，一式六份且需主辅审中介公司共同盖章确认；若辅审机构审核后提出异议的，由街道财政部门先组织主审及辅审中介公司会商，形成统一意见，如确需调整的，由主审机构将调整理由、依据和结果通知建设单位，会同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对工程结算结果再次会商确认。主审中介公司、辅审中介公司、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对工程结算审核均无异议后，由主审公司出具工程结算审定书，一式六份且需主辅审中介公司共同盖章确认。



